
感謝立委們對於職能治療師法修法支持，針對台灣復健醫學會提出之內容回應

如下： 

 

1. 職業傷病之認定及診治已有法規規範，必經取得職醫科證照之醫師診斷，

才可以提供服務。 

(1)  有關職業病的討論在 112 年 9 月 4 日與醫師全聯會、復健醫學會的溝

通過程已經說明，職業病的部分屬於疾病範圍，依法必須由醫師轉

介，本來就不在本次修法的目的範圍內，也未提出將”職業病治療為

目的”排除等文字，因此現況也不會受到任何影響或改變，職能治療

師很樂意接受職醫科醫師的轉介，共同為勞工健康而努力。我們在此

呼籲復健醫學會，一起推動開放職醫科醫師們可以在健保體制下轉介

職能治療，方為全國民眾之福。 

(2)  提供職業災害勞工職業傷病診治整合性服務及辦理職業傷病通報，並

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才方可辦理。故有職業傷病一定是經

由醫師診斷，並整合醫療機構內之醫療資源，才能提供職業傷病勞工

跨科部整合性服務。 

(3)  而未達職業傷病之要求，依現行的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21條，在法

規上屬第一級管理，但無法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其他應

處理及注意事項及臨床診斷的民眾，無法透過合適管道取得維護工作

健康的服務，因此限制職能治療專業人員促進民眾自主健康需求，實

屬非必要，且協助其改善生活與職場環境，或生活作息調適，提供健

康作為相關知識，係為非藥物及處方介入行為，無對民眾健康權及醫

師診斷權有所侵犯。 

2. 個案如不適合接受服務，職能治療師應依法停止治療請個案就醫診治。 

職能治療師的執業規範及道德倫理要求，已有母法管理，不應預先推

斷修法後必造成「職能治療師會不顧民眾健康，忽略醫師診斷重要

性」的結論，來做出修法考量。此為對職能治療師工作範圍造成侵

害，影響工作權益，且對國家發放專業人員證照的嚴謹考核制度的不

尊重。就服務可能產生的疑慮，應是完善行政規則，讓專業人員依法

專業分工，民眾健康得以全方位得到服務。 

 

 

 



法 源 參 考 

 

勞 工 健 康 保 護 規 則 第 21 條 

雇主使勞工從事第二條規定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時，應建立其暴露評估及健康

管理資料，並將其定期實施之特殊健康檢查，依下列規定分級實施健康管理： 

一、第一級管理：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，全部項目正常，或 

部 分 項 目 異 常 ， 而 經 醫 師 綜 合 判 定 為 無 異 常 者 。 

 

職 能 治 療 師 法 第 14 條 

職能治療師發現病人不適繼續施行職能治療，應即停止，並建議病人由醫師再

行診治。 

 

 

 

 

 



 


